
 

亞  洲  大  學 
急救箱檢點表 

實驗室名稱  檢查週期:至少每 6 個月一次/檢查年分：        年 

項次 檢查項目 保管數量 

      檢查 

      日期 

 檢查 

 方法 

結果 
改善追蹤     

1 檢查用手套 2雙 目視      

2 透氣膠帶 1個 目視     

3 三角巾 1條 目視     

4 安全別針 1個 目視     

5 OK 蹦 10個 目視     

6 生理食鹽水 5瓶 目視     

7 2號紗布塊 2包 目視     

8 3號紗布塊 2包 目視     

9 4號紗布塊 2包 目視     

10 棉棒（大） 2包 目視     

11 棉棒（中） 2包 目視     

檢查人員簽名     

說 

明 

依據「勞工保護規則」，急救藥品與器材，應置於適當固定處所，至少每六個月定期檢查並保持清潔。對於被污染或失效之物品，應隨時予以更換及補充。 

1. 檢查結果：異常需更換打 x 

2. 急救箱平時應放置於陰涼、乾燥、不易接觸化學品、易拿取方便的固定位置。 

3. 每種物品標示保存期限，對於被污染或過期失效之藥品及器材，應予以更換及補充。 

4. 依據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」第 9、13 條，並資料保存年限三年。 

5. 急救箱檢點表填寫完，請送至環安室備查。 

 


